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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桃園縣蘆竹鄉益萊倉儲
物流中心開發計畫」案第 1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營建署 B1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吳委員樹欉 

出席人員：詳后附簽到簿 

記錄：王麗玲 

壹、審查意見： 

一、有關本案開發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部分，請申請人依下列

意見具體補充說明： 

（一）以圖標示並說明本案與桃園航空城、鄰近都市計畫區

相對關係。 

（二）地區產業發展需求及用地供給（閒置）分析。 

（三）選擇於本基地之理由（不於桃園航空城特定區、鄰近

都市計畫區）及申請開發必要性（政府發展國際物流、

處理違規工廠、修正設置工商綜合區法規等相關政策）。 

（四）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對本案所在區域空間發展定

位，並請桃園縣政府予以協助。 

二、有關事業廢污水產生及如何處理排放部分，請補充計畫

範圍內之農、水路分布圖，及說明未來如何處理現有水

路之相關作法，並請與桃園農田水利會協商、洽詢，取

得其意見文件，至該會所提現場似有動工情形，請桃園

縣政府進行瞭解；另有關行政院農委會所提尊重農民意

願之意見，亦請申請人一併回應並補充納入計畫書。 

三、本案交通系統計畫，仍請申請人就下列意見補充修正： 

（一）請補充大範圍交通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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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基地與桃園航空城及鄰近都市計畫區的相對關

係，因涉及問題一之開發必要性合理性，請申請人詳

細以圖示補充，並標示現有製造廠之位置。 

（三）有關基地聯外道路寬度是否符合規範規定，因資料表

達方式未能使委員、相關單位充分了解及同意，仍請

申請人加強補充說明，以利後續審議。 

（四）基地之晨昏流量如有現場調查資料，請納入計畫書補

充，另有關出入口設置號誌之可行性如何，請併交通

管理模式一併納入計畫書補充說明。 

（五）本案開發後，將出租部分物流倉儲中心，請依委員意

見補充修正其出租比例、產業類型及交通流量對基地

交通之影響。 

（六）有關停車空間配置部分，同意確認。 

四、本案地質部分，請申請人完成鑽探後依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製作報告，由作業單位送請經濟部中央地

調所審查，並納入計畫書補充。 

五、有關基地位於桃園航空站水平與圓錐面範圍，請申請人

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意見（管制面含基地高程為海拔

77.5公尺）修正本案建築管制原則，於下次會議再請該

局協助確認。 

六、基地範圍內污水不對外排放，及滯洪池採生態工程方式

設置並與現有農、水路配合規劃相關內容，請申請人具

體補充說明並明確回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有關不得污染

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意見；至基地排放至區外之逕流

量，除依規範之暴雨頻率計算外，若區外無法承受，應

調整滯洪池之設計，仍請補充說明。 

七、有關基地內生態綠地及供區域性使用之公共設施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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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共享部分，請申請人修正計畫書圖，並具體說明規

劃構想。 

八、本案基地與區外周邊土地使用不相容部分，請申請人依

規範總編第 40點規定留設適當之緩衝綠帶，並以圖示加

強補充說明本案與周邊土地使用之相容性，有關修正後

之土地使用計畫，是否依規範總編第 44 點之 3 規定辦

理，下次會議再請地政司表示意見。 

九、考量基地完整性，同意申請人於會中表示將狹長帶突出
之三角形部分自開發範圍剔除之承諾。惟現有大榕樹之
私有地部分，請申請人考量是否納入開發範圍，並納入
計畫書修正。 

十、本案基地未位於自來水淨水廠取水口上游半徑 1公里集
水區內，並已取得自來水公司查復文件，請納入計畫書
補充。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6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再
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 

 

貳、臨時動議：無。 

 

參、散會：（上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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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委員一： 

1.本案基地在桃園縣區域計畫中，縣政府或相關單位對其定
位及性質為何？或與周遭地區之關聯性應加強補充說明。 

2.工商綜合區倉儲物流中心應有總量規定，政府相關單位在
制度與規定上應予配合調整，申請人亦應用心提出附帶建
議，本案套用 20 年前的想法是否適宜？另請桃園縣政府
協助申請人，提供有關工業區編定、使用現況之資料，及
區域計畫、航空城計畫政策方向等具體內容。 

3.有關問題二提及未來開發營運時，不得污染周邊農業生產
環境，故本案除排水應符合規定外，其水質亦應含括在
內，有關簡報第 40 頁，對於行政院農委會所提有關污染
之二項意見，並未明確回應。另問題二若處理情形有補充
說明詳問題六污水排放部分之回應，即無需花費時間討
論，在此提醒申請人簡報的相關技巧。 

4.專編規定提供公眾使用部分，考量工商綜合區係針對都會
型，如何配合發展國際物流服務之政策，後續供公眾使用
觀點可再討論，惟申請人簡報第 15 頁展示之建物外型，
與沿線建築景觀是否需融合塑造意象，未來景觀會如何，
是否與整體政策不同，個人有個困惑，區委會是否需審查
視覺景觀。 

5.有關基地南側大榕樹部分，係貴公司董事長私人所有土
地，未納入基地範圍是否有其他隱情。 

☉委員二： 

1.基地位置與桃園航空城的區位關係如何？交通部運研所
的書面意見涉及本案開發之必要性，申請人應理解區域計
畫對桃園國際機場道路進出的二側，在景觀、建物高度基
於飛航安全考量外，其景觀的想法是否不要有太多工商活
動，不僅包含物流的供需，也考量區域計畫機場進入高速
公路前之景觀控制。 

2.有關基地內水路涉及後續公共設施配置問題，在土地使用
上需考量不造成相鄰土地之水污染，或基地排水不增加其
他水路負擔，不論是灌溉水資源或滯洪宣洩處理均與水路
位置及坡度相關，建議申請人補充施工前基地內既有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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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並說明其與坡度之關係，以利未來規劃配置。 

3.在資料整理方面，申請人應以簡報完整引導與會人員，有
關必要水道以法院切結保護留存及後方大埤塘與土地公
廟結合等用心處，應適時呈現，如能以圖示表明素地之水
利設施、農田位置關係，提供與會人員了解未來規劃配置
時，哪些會調整改變或是增強意象，因欠缺明確圖說，則
無從得知申請人讓社區享有土地公廟附近寬敞休憩綠地
之用心美意；另基地若不會污染毗鄰農田，除水量在滯洪
池有足夠的設計外，其排放的檢驗如有緩衝不會造成直接
污染等相關的想法，應以空間區位明確表達。 

4.建議簡報第 19頁對照表，有關大竹路交通流量開發後會
增加，應註明拓寬之路段，至問題三（三）以後之意見，
應不該在本委員會討論，應由地方交通單位至現場進行適
量與否及相關管理、管制之審查，毋需勞煩交通部運研所
提供審查意見，建議今後開發許可案件，在交通計畫之審
查內容上，中央與地方交通單位應有所區隔，以利審查流
程及視野聚焦。 

5.計畫書第 117-118頁之說明，非指問題六後半段所述滯洪
池是否採生態工程方式設置意見，申請人之答覆應明確。 

6.基地東北側滯洪池及生態綠地若無欄杆等不友善設施，並
配合土地公廟、大埤塘之規劃，可看出申請人對隔離設施
安排之用心，至其他面向之隔離設施，如停車場空間屬平
面安排，植有草磚或於外側適當綠化，對於距離與景觀是
具有緩衝隔離效果的，申請人應確認停車場不會變成結構
物造成視覺障礙；另東南側臨圳道之停車場，因其難免會
產生油污或垃圾，因隔離之用意為不會產生其他外部成
本，申請人應妥善管理，不造成灌溉水質及景觀影響。 

7.針對右邊未來模型圖來看，大小基地銜接處似乎有舖面，
因未參與現勘，對於大榕樹與溝渠之相位對置無法確定，
如為地下涵管很可惜，區內保有蜿蜒水道的作法會較好，
惟對於貴公司進出管制及環境維護會有影響，至於那個方
案較佳，尚請再詳細考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之前審查沙崙產業園區因臨近儲油槽，故本案現勘所提書
面意見係請申請人先檢視桃園地區或航空城附近倉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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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總量，敘明本案不設於航空城或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原
因。 

2.簡報第 4頁基地與周圍計畫圖比較完整，原圖侷限局部，
本所認為交通系統圖應完整涵蓋，可看到全貌，侷限基地
附近無法看出與其他計畫之相對位置，且基地與一、二高
之距離很近。 

3.請申請人綜整基地附近或航空城物流園區設置相關資
料，本案為何不進入上開區位設置，請申請人加強論述。
另緊急聯絡道之位置及寬度，應以圖示清楚標示。 

4.有關未來物流中心外租的比例及產業類型應詳細補充說
明，以利評估評估出入交通量之影響。 

☉作業單位： 

1.依區域計畫法第 15-2 條規定，審議許可之要件為開發計
畫之國土利用係屬合理適當，有關本案開發之必要性及合
理性，建議申請人補充鄰近基地之都市計畫區、航空城可
供物流倉儲使用之土地乃至未來區域計畫之規劃內容等
具體資料，並敘明資料來源，因開發審議於行政法院訴訟
時，法院對於證據調查之要求相當嚴謹，上開資料應包含
鄰近基地之工業區區位、工業用地利用、閒置情形等，並
說明何以本案未能設於都市計畫區、航空城內之原因，以
上為本案後續審議許可之關鍵。 

2.簡報所示之同意書係公證或認證，如為法院公證，請申請
人納入計畫書補充，有關基地內現有水路保留之規劃亦請
一併補充敘明。 

3.有關水利會代表所提現場似有動工情形，請桃園縣政府查
處，另農委會函復意見尚包含確實尊重當地農民意願，請
申請人提供周邊農地分布圖，並徵詢農民意見，納入後續
審議參考。 

4.規範專編對於基地聯絡道路，係規定一條路寬至少 15.5
公尺，另一條緊急通路寬度不得小於 7.5公尺，如經區委
會同意可酌減，本案臨接之大竹路寬度 20 米，惟基地後
方臨接之農路未達 7.5公尺，申請人應就實際狀況描述，
並加強補充說明，以提供委員會酌減之參考。 

5.在審議規範中交通向為重要課題，過去中央審議案件均商



 7 

請交通部運研所提供意見，目前地方已成立交通相關單
位，在受理階段係先請府內單位進行審查，但不會依審議
規範審查，僅就地方交通主管機關立場提供意見，而審議
規範之規定係屬區委會審議範疇。 

6.基地排放至區外之逕流量，除依規範之暴雨頻率計算外，
若區外無法承受，應調整滯洪池設計，建議申請人再補充
說明。 

7.問題七係專編第 11點規定，有關公共設施供公眾享用部
分，申請人應具體表達其綠地規劃是否能提供並符合規範
之要求，問題八係總編第 40 點規定，規劃之土地使用與
基地外周邊土地使用不相容者應留設 10 公尺緩衝綠帶，
除基地北側有規劃生態綠地可替代緩衝綠帶外，其他如西
北側及東南側臨大竹路部分未見緩衝綠帶，而係以停車場
之隔離設施規劃，但工商綜合區專編並未排除不適用總編
第 40 點規定，申請人需針對周邊和區外之土地使用關係
提出說明，如有不相容之情形即應依規定留設 10 公尺緩
衝綠帶。 

8.規範僅規定基地臨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及景觀道路要做視
覺景觀分析，本案並無上開情形，惟考量基於量體過大對
附近環境有衝擊影響，委員會亦會要求做視覺景觀分析。 

9.規範規定平地申請案件基地連接部分最小寬度不得小於
30 公尺，基地中間狹長帶突出處寬度應未達規範要求，
如狹長帶旁土地納入基地會較完整，如否，該狹長帶建議
規劃做保育使用；另基於完整性考量，南側榕樹部分建議
修正納入範圍，並規劃為生態綠地供公眾使用。 

☉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 

有關前次行政程序審查會議本會所提基地水路問題，是否已
繪製圖說送交本會？因目前並未收到申請人補充說明之切
結書等相關資料，對於基地內現有水路（含一條橫貫基地中
間之水路）如何辦理遷移無法評斷，另基地臨大竹路似乎有
工程施作動工情形，依水利法規定需經縣政府同意方可動
工。 

☉桃園縣政府工商發展局： 

有關問題一提及之資料散落縣府城鄉、地政及本局，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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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本府溝通、洽詢，以提供相關協助。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需先確認地下水位，報告書中敘明地下水位低於最大鑽探深
度 8米，鑽探報告則說明地下水位是滿水位，剛才補充又為
2 米多，地質部分本所並無太大意見，請申請人依審議規範
之要求提供明確之地質報告。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再次提醒申請人注意，水平面高度為海拔 77.5公尺，本
案建物未來要蓋的高度無法確定，應配合高程再往上加，
本局之管制面即為 77.5公尺，建物高度 18公尺不是建築
法的規定，而是本局絕對高度的規定，因為有些屋頂突出
物建築法未計入高度，即是絕對最高點不要超過 77.5 公
尺(包括基地高程)。 

2.計畫書第 97頁提及圓錐面限建高度 100~145公尺，查申
請人提供之坐標大概在 78 公尺左右，一般建物從水平面
來檢討應該符合規定，故申請人注意海拔高度與建築物之
絕對高度。 

 












